


值7. 72、 化学需氧量132毫克／升、 石油类0. 09毫克／升。 2017年8

月 30 日， 我局依据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对被

处罚人予以立案调查。
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：

证据一：《海门市 12345 政府公共服务中心任务单》复印件

二份。 证明被处罚人向外环境排放污染物，引起群众举报投诉的

事实。

证据二：被处罚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684MA1MGWLY5A

的《营业执照》（副本）复印件一份。 证明被处罚人的主体情况。

证据三： 2017 年 8 月 19 日， 被处罚人的《授权委托书》以

及受委托人吴国忠身份证复印件 各一份。证明 2017 年 8 月 19 日，

我局执法人员对被处罚人进行现场检查，被处罚人授权委托经理

吴国忠（身份证号码：32062519********34）接受我局调查的事实。

证据四： 2017 年 8 月 19 日的《海门市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

（勘察）笔录》和《海门市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示意图》各一份。证

明 2017 年 8 月 19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被处罚人进行现场检查， 

被处罚人正在组织生产。 经现场勘查，被处罚人输油管道接口处

燃烧油滴漏后通过雨水管道经刘浩镇污水总管流入到厂区南侧

运南河，泄露的燃料油主要漂浮在刘运桥区域，对水环境造成了

污染。 经调查，被处罚人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，主要经营有色

金属铸造。 主要生产工艺为：投料－熔化一浇筑－开箱 一清砂一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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